附件3

登记代理中介机构登记申报程序

一、登陆“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网站”进入“全国土地登记代理登记服务系统”。
二、初次申请登记的代理机构点击“登陆账号申请”进入“代理机构登陆账号申请”页面，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申请，等待确认。
三、确认后，申报代理机构可按机构名称及设置的登陆密码点击 “初始登记机构”进入初始登记页面。
第一步，注册数据填报；
第二步，选择申请单位，向省协会申请登记的，点击 “向本省提交申请”；向中估协申请登记的，点击“向中估协提交申请”（向中估协提交申请需经省协会审核）；
第三步，打印、签字、盖章、扫描、上传；
第四步，点击“提交机构注册申请”，进行正式申报。
四、向省协会报送以下纸质材料：
1、《土地登记代理中介机构登记申请表》；
2、《土地登记代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情况表》；
3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五、协会审批，颁发登记证书。由中估协颁发登记证书的代理机构需向省协会提交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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